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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18樓

承 辦 人：莊美欣

電　　話：(02)89689765

傳　　真：(02)89691366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代表人呂桔誠

先生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2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金管銀票字第10701218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銀行辦理以自己擔任受託人之特定金錢信託受益權為

擔保之質借業務(下稱自行質借)自律規範及附帶建議一案

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7年12月24日全授消字第1071001055號函。

二、旨揭自律規範請依下列文字修正後洽悉：

(一)基於投資人保護之考量，本項業務開辦初期得受理質借

之對象以專業投資人為限，考量現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

辦理外幣信託業務，依據104年9月1日金管銀外字第104

00192770號令，接受客戶之標準與瞭解客戶之審查作業

程序得由銀行自訂作業規範，故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修

正為「會員辦理本業務應以主管機關規定之受理客戶對

象為限（開辦初期限專業投資人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

理本業務，應於作業規範內明定得辦理自行質借之具體

客戶標準，且該客戶標準須符合專業投資人適格對象之

相當性）」。至於建議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客戶得辦理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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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之受益權標的得包含未經本會核准或申報生效之境外

基金一節，考量該類商品所受監督管理程度較低，故銀

行於處分該等標的時，易衍生相關爭議，基於保障受益

人權益，不予參採。

(二)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資訊系統檢核公式用語：同意依

貴會所提意見修正。

三、請轉知會員銀行，辦理自行質借業務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

：

(一)應依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之規範說明」第八點

規定，就銀行得行使加速條款之事由及效果，於借貸契

約中與客戶明確約定並以明顯方式呈現，以避免違反「

公平交易法」及衍生交易糾紛。

(二)進行廣告及業務招攬時，應向客戶明確說明，並於提供

該項業務訊息之相關文件，充分揭露得辦理自行質借對

象之資格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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